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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

第49号建议的答复

李文启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帮助实施清平村委会园隆村道路防护栏建设的建议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人民群众对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愿望比较迫切，我们很理解。你所提园隆村道路属于村内道路，“十四五”期间上级交通主管部门没有相对应的村内道路建设补助政策，无法从交通部门争取到上级补助资金，且县财政又十分困难，也无法拿出资金来修复该公路。待有相应政策，我局将优先给予解决。同时建议将该段路向其他相关部门争取解决。
感谢你对梁河交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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